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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题： 
延边州医疗保障局 延边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修订血液光量子自体血回

输治疗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医保支付范围的通知 

发文字号： 延州医保联发〔2024〕15 号 发布日期： 2024 年 12 月 28 日 

延边州医疗保障局 延边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修订

血液光量子自体血回输治疗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医

保支付范围的通知 

延州医保联发〔2024〕15 号 

各县（市）医疗保障局（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）、卫生健康局，各公立医疗

机构： 

依据《吉林省关于修订血液光量子自体血回输治疗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医

保支付范围的通知》（吉医保联〔2024〕26 号）要求，延边州同步修订“血液

光量子自体血回输治疗”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具

体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此次修订完善了“血液光量子自体血回输治疗”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内

涵，删除了项目说明中“免疫三氧血回输治疗每次按 160 元收取”相关内容表

述（详见附件）。同时,“免疫三氧血回输治疗”价格项目医保基金不再予以支

付。 

二、各县（市）医保部门要切实加强医疗服务价格管理，督促医疗卫生机

构严格执行医疗服务价格管理的有关政策规定，要通过多种方式做好医疗服务

价格政策调整的宣传解释工作，合理引导各方预期，积极回应社会关切。 



三、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本通知所列医疗服务项目，价格上浮幅度为

零，下浮幅度不限。要按照有关规定完善并严格执行医疗服务价格公示、门

（急）诊费用清单、住院费用日清单等制度，向患者作好宣传解释工作；要建

立完善内部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机制，进一步规范医疗服务及价格行为。 

四、本通知于 2024 年 12 月 20 日零时起执行。如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与本

通知不符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 

  

附件：延边州修订血液光量子自体血回输治疗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

  

  

  

延边州医疗保障局 

  

  

  

延边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

2024 年 12 月 16 日 

  


